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8號

原      告  葉恩綜  

被      告  成功座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素芳  

訴訟代理人  廖承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經本院

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成功座標公寓大廈於民國111年11月6日所召開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如主文所示。並主張略以：訴外人廖選能並

非成功座標公寓大廈（下稱被告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擔

任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主任委員，其無權

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擔任召集人召集系爭區權人會

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5條及系爭社區規約

第6條第2項等規定，故由廖選能擔任召集人所召開系爭區權

人會議，應屬無效等語。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辯稱略以：系爭區權人會議召

開時，被告社區的主任委員是廖選能，依我們社區的章程規

定，區分所有權人的配偶、血親也是可以當管理委員的，廖

選能當主任管理委員、召開區權人會議，都是合法的。會議

都開完兩年，原告現在才提出這件事，應予駁回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就系爭區權人會議有召開並有作成決議一事不爭執。

　㈡系爭區權人會議召開時，廖選能係擔任主任委員，並為該會

議的召集人。

　㈢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的區分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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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又公寓大

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權利義

務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之會議，為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所明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集合之意思表示而成立之法律行

為，雖非法律關係本身，然其所為決議常為多數法律關係基

礎，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如生爭執，公寓大廈區分所有

權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經查，本件原告為系

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主張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之區分所

有權人，卻擔任召集人召開系爭區權人會議，請求確認系爭

會議之決議無效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足見系爭決議之效力

於兩造間處於不安之狀態，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原告能以本

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合先敘明。

　㈡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

居住品質，而設有管理組織，並以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

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且每年至少應召開區分所有權人定

期會議1次，如因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者，或經區分所有權人5分之1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5分之1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

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則應召集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議。又

除有該條例第28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人以公寓大廈之

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具區分所有權人

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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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

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

人為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除規約另

有規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

10日後生效。此觀該條例第1條、第3條第7款、第25條第1

項、第2項、第3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即明。準

此，召開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須有同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

各款情形之一，推選召集人則係以同條第3項方式產生。又

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有第 28 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

人以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

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

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

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

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者，

無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須由區分所有權人召集，違反該項

規定之規約內容，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仍屬無效，

非區分所有權人無從依規約取得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權

限。無召集權人召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非合法成立之意

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所為之決議，自始無效（最

高法院108年台上字5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再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

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

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

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

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於此情形，即屬依法提起確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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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不存在之訴以資救濟之範疇，而非在上述撤銷會議

決議之列（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本件廖選能不具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為兩

造所不爭執。因此，就算他以區分所有權人家人的身分，可

以受委任擔任系爭社區的管理委員或主任管理委員，依上開

法律規定，也不能擔任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的召集

人。因此，系爭區權人會議之召集人既係由當時不具備區分

所有權人資格的主任管理委員廖選能來擔任，則該召集程序

即屬由無召集權之人為之，依前述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旨，自

堪認系爭區權人會議應屬不存在，其決議自屬全部無效。

　㈤末查，被告雖辯稱依其社區規約可以由主任委員來擔任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的召集人云云。惟依新北市土城區公所提供之

備查資料《成功座標公寓大廈規約》（見本院卷第69-88

頁），並無被告所指之條款存在。況且，縱然被告之規約有

規定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主任管理員可以召集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亦因違反前述法律規定而屬無效，此有前引最高

法院判決意旨可參。從而，被告所辯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無效等情，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

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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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8號
原      告  葉恩綜  
被      告  成功座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素芳  
訴訟代理人  廖承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成功座標公寓大廈於民國111年11月6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如主文所示。並主張略以：訴外人廖選能並非成功座標公寓大廈（下稱被告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主任委員，其無權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擔任召集人召集系爭區權人會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5條及系爭社區規約第6條第2項等規定，故由廖選能擔任召集人所召開系爭區權人會議，應屬無效等語。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辯稱略以：系爭區權人會議召開時，被告社區的主任委員是廖選能，依我們社區的章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的配偶、血親也是可以當管理委員的，廖選能當主任管理委員、召開區權人會議，都是合法的。會議都開完兩年，原告現在才提出這件事，應予駁回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就系爭區權人會議有召開並有作成決議一事不爭執。
　㈡系爭區權人會議召開時，廖選能係擔任主任委員，並為該會議的召集人。
　㈢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的區分所有權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又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之會議，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所明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集合之意思表示而成立之法律行為，雖非法律關係本身，然其所為決議常為多數法律關係基礎，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如生爭執，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經查，本件原告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主張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卻擔任召集人召開系爭區權人會議，請求確認系爭會議之決議無效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足見系爭決議之效力於兩造間處於不安之狀態，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原告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而設有管理組織，並以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且每年至少應召開區分所有權人定期會議1次，如因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者，或經區分所有權人5分之1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5分之1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則應召集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議。又除有該條例第28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人以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10日後生效。此觀該條例第1條、第3條第7款、第2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即明。準此，召開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須有同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各款情形之一，推選召集人則係以同條第3項方式產生。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有第 28 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人以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者，無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須由區分所有權人召集，違反該項規定之規約內容，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仍屬無效，非區分所有權人無從依規約取得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權限。無召集權人召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所為之決議，自始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5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再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於此情形，即屬依法提起確認該會議決議不存在之訴以資救濟之範疇，而非在上述撤銷會議決議之列（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本件廖選能不具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為兩造所不爭執。因此，就算他以區分所有權人家人的身分，可以受委任擔任系爭社區的管理委員或主任管理委員，依上開法律規定，也不能擔任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的召集人。因此，系爭區權人會議之召集人既係由當時不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資格的主任管理委員廖選能來擔任，則該召集程序即屬由無召集權之人為之，依前述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旨，自堪認系爭區權人會議應屬不存在，其決議自屬全部無效。
　㈤末查，被告雖辯稱依其社區規約可以由主任委員來擔任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召集人云云。惟依新北市土城區公所提供之備查資料《成功座標公寓大廈規約》（見本院卷第69-88頁），並無被告所指之條款存在。況且，縱然被告之規約有規定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主任管理員可以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因違反前述法律規定而屬無效，此有前引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可參。從而，被告所辯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無效等情，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8號
原      告  葉恩綜  
被      告  成功座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素芳  
訴訟代理人  廖承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經本院
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成功座標公寓大廈於民國111年11月6日所召開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如主文所示。並主張略以：訴外人廖選能並
    非成功座標公寓大廈（下稱被告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擔
    任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主任委員，其無權
    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擔任召集人召集系爭區權人會議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5條及系爭社區規約第
    6條第2項等規定，故由廖選能擔任召集人所召開系爭區權人
    會議，應屬無效等語。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辯稱略以：系爭區權人會議召
    開時，被告社區的主任委員是廖選能，依我們社區的章程規
    定，區分所有權人的配偶、血親也是可以當管理委員的，廖
    選能當主任管理委員、召開區權人會議，都是合法的。會議
    都開完兩年，原告現在才提出這件事，應予駁回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就系爭區權人會議有召開並有作成決議一事不爭執。
　㈡系爭區權人會議召開時，廖選能係擔任主任委員，並為該會
    議的召集人。
　㈢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的區分所有權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又公寓大
    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權利義
    務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之會議，為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所明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
    ，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集合之意思表示而成立之法律行為，
    雖非法律關係本身，然其所為決議常為多數法律關係基礎，
    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如生爭執，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之私法上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經查，本件原告為系爭社
    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主張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
    人，卻擔任召集人召開系爭區權人會議，請求確認系爭會議
    之決議無效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足見系爭決議之效力於兩
    造間處於不安之狀態，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原告能以本件確
    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
    敘明。
　㈡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
    居住品質，而設有管理組織，並以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
    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且每年至少應召開區分所有權人定
    期會議1次，如因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者，或經區分所有權人5分之1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5分之1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
    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則應召集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議。又
    除有該條例第28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人以公寓大廈之
    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具區分所有權人
    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
    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
    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
    人為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除規約另
    有規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1
    0日後生效。此觀該條例第1條、第3條第7款、第25條第1項
    、第2項、第3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即明。準此，
    召開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須有同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各款
    情形之一，推選召集人則係以同條第3項方式產生。又按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除有第 28 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人以
    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具區
    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
    委員為召集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
    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
    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者，無效
    。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須由區分所有權人召集，違反該項規定
    之規約內容，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仍屬無效，非區
    分所有權人無從依規約取得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權限。
    無召集權人召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
    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所為之決議，自始無效（最高法
    院108年台上字5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再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
    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
    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
    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
    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於此情形，即屬依法提起確認該
    會議決議不存在之訴以資救濟之範疇，而非在上述撤銷會議
    決議之列（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本件廖選能不具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為兩
    造所不爭執。因此，就算他以區分所有權人家人的身分，可
    以受委任擔任系爭社區的管理委員或主任管理委員，依上開
    法律規定，也不能擔任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的召集人
    。因此，系爭區權人會議之召集人既係由當時不具備區分所
    有權人資格的主任管理委員廖選能來擔任，則該召集程序即
    屬由無召集權之人為之，依前述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旨，自堪
    認系爭區權人會議應屬不存在，其決議自屬全部無效。
　㈤末查，被告雖辯稱依其社區規約可以由主任委員來擔任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的召集人云云。惟依新北市土城區公所提供之
    備查資料《成功座標公寓大廈規約》（見本院卷第69-88頁）
    ，並無被告所指之條款存在。況且，縱然被告之規約有規定
    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主任管理員可以召集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亦因違反前述法律規定而屬無效，此有前引最高法院
    判決意旨可參。從而，被告所辯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無效等情，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
    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08號
原      告  葉恩綜  
被      告  成功座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素芳  
訴訟代理人  廖承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成功座標公寓大廈於民國111年11月6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如主文所示。並主張略以：訴外人廖選能並非成功座標公寓大廈（下稱被告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主任委員，其無權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擔任召集人召集系爭區權人會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5條及系爭社區規約第6條第2項等規定，故由廖選能擔任召集人所召開系爭區權人會議，應屬無效等語。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並辯稱略以：系爭區權人會議召開時，被告社區的主任委員是廖選能，依我們社區的章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的配偶、血親也是可以當管理委員的，廖選能當主任管理委員、召開區權人會議，都是合法的。會議都開完兩年，原告現在才提出這件事，應予駁回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就系爭區權人會議有召開並有作成決議一事不爭執。
　㈡系爭區權人會議召開時，廖選能係擔任主任委員，並為該會議的召集人。
　㈢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的區分所有權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又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之會議，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所明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集合之意思表示而成立之法律行為，雖非法律關係本身，然其所為決議常為多數法律關係基礎，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如生爭執，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經查，本件原告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主張廖選能並非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卻擔任召集人召開系爭區權人會議，請求確認系爭會議之決議無效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足見系爭決議之效力於兩造間處於不安之狀態，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原告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而設有管理組織，並以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且每年至少應召開區分所有權人定期會議1次，如因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者，或經區分所有權人5分之1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5分之1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則應召集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議。又除有該條例第28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人以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10日後生效。此觀該條例第1條、第3條第7款、第2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即明。準此，召開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須有同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各款情形之一，推選召集人則係以同條第3項方式產生。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有第 28 條規定建築完成後，由起造人以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身分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外，應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者，無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須由區分所有權人召集，違反該項規定之規約內容，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仍屬無效，非區分所有權人無從依規約取得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權限。無召集權人召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所為之決議，自始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5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再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於此情形，即屬依法提起確認該會議決議不存在之訴以資救濟之範疇，而非在上述撤銷會議決議之列（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本件廖選能不具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為兩造所不爭執。因此，就算他以區分所有權人家人的身分，可以受委任擔任系爭社區的管理委員或主任管理委員，依上開法律規定，也不能擔任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的召集人。因此，系爭區權人會議之召集人既係由當時不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資格的主任管理委員廖選能來擔任，則該召集程序即屬由無召集權之人為之，依前述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旨，自堪認系爭區權人會議應屬不存在，其決議自屬全部無效。
　㈤末查，被告雖辯稱依其社區規約可以由主任委員來擔任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召集人云云。惟依新北市土城區公所提供之備查資料《成功座標公寓大廈規約》（見本院卷第69-88頁），並無被告所指之條款存在。況且，縱然被告之規約有規定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主任管理員可以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因違反前述法律規定而屬無效，此有前引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可參。從而，被告所辯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無效等情，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